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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许可

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（变更、

新申请、延续、注销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八十条；
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；
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七条；

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；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第十九项；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、深圳市

实施的决定》附件第 23 条。

2 排污许可证核发（新申请/重新申

请、变更、延续、补办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；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条；

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四条；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第

三点。

http://gdee.gd.gov.cn/falv/content/post_2499070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59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575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6186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1489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qbwj/yfl/content/post_3226277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qbwj/yfl/content/post_3226277.html
http://gdee.gd.gov.cn/falv/content/post_249907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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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3 停止污染物集中处置设施运转核

准（废水、固体废物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。

4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一条；
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三条。
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81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8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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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检查

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1
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

处置单位进行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九条。

2

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中的

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十一条；

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。

3

对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的单位的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八

条。

4
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

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。
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5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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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5
对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

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的防范措施

和应急预案进行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二十六条、第八十五

条

6 对从事核安全活动的单位遵守核

安全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标准

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第七十条。

7 对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及相关危

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

坏事件的监督检查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二十七条。

8

对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排污单位执

行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浓度、排

放量等许可事项和载明的环境保

护管理要求实施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五十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九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七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九条；
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二十四条。
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4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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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9 对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

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区域空

间生态环境管理清单的情况、配套

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、污

染物排放情况等实施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二十四条。



- 6 -

三、行政处罚

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1 对未依法申领、延续、变更、
注销许可、获得批准或未依
照规定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
转让、进口、贮存放射性同
位素和射线装置以及装备有
放射性同位素的仪表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三条；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第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
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六十二条。

2 未按照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
应指南的要求，做好事故应
急工作并报告事故的处罚

《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五条。

3 对未依法取得许可证（申领、
变更、延续、重新申请）从
事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
利用、处置、排放固体废物、
危险废物（医疗废物）活动
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四、一百一十四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七条；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六条；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五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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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4 未按照排污可证的要求或未
按照规定从事产生、收集、
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、
排放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（医
疗废物）活动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、一百一十三
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五条；
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。

5 对未按照规定进行固体废
物、危险废物（医疗废物）
污染防治活动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七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、一百一十二、
一百一十九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三十六条；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七、七十一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五十一、五十三条；
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四十八条、五十一条；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条；
《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；
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、三十二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三至十、十三、十六条；
《深圳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若干规定》第二十七、二十八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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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6 对未经批准擅自拆除、闲置
污染防治设施、未按照规定
的运行防治污染设施或实施
污染治理（处理）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七条；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七、七十一条；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；
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五十二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。

7 对未按照规定制定环境污染
应急预案、应急计划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一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七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一百一十二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五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一百三十六条；
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。

8 对造成污染环境事故的处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一百一十二条；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。

9 对发生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
（医疗废物）流失、泄漏、
扩散时，未采取紧急处理措
施，或者未及时向环境保护
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十一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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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10 对设立污染饮用水源的工业
废物和其他废物回收、加工
场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。

11 对向饮用水源堆放、填埋、
倾倒危险废物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。

12 对向海域排放、倾倒工业固
体废物或在岸滩堆放、弃置
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九条。

13 对拒绝阻碍执法或者被检查
时不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
要资料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九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十二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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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行政强制

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1 对违法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
造成严重污染的设施、设备的查
封、扣押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五条。

2 对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或者
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有关设施、
设备、物品的查封、扣押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条。

3 对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
法》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之一责
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但逾期不采
取治理措施的代为治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五条。

4 对企事业单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规定造成水污染
事故并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但
不按要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者不具
备治理能力的代为治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四条。

5 对涉嫌违反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规定的场所、设备、运输工具和物
品的查封、暂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。
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69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0671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274.html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274.html


- 11 -

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6 对危险废物产生者未按照规定处
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被责令改正
后拒不改正的代为处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。

7 对向饮用水源新设排污口，或者堆
放、填埋、倾倒危险废物的逾期不
拆除或者不改正的，强制拆除或者
代为处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。

8 对未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
中处置单位进行处置并按规定缴
纳医疗废物处置费的，逾期不改正
的代为处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深圳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若干规定》第十四条。

9 对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，逾
期未完成消除污染、恢复原状的，
以及不能及时确认责任单位的代
为治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。

10 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排除妨碍、恢
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且其后
果已经或者将造成环境污染的代
履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条。
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zcfgk/content/post_252434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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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职责

序号 职责 法律依据

1 安全生产知识宣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三条
2 建立举报制度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三条

3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
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八条

4 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

5
接受废弃危险化学品的生产、储存单
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报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六条

6 重大事故隐患的报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
7 上报安全生产事故并组织事故抢救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八十四条、第八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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